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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服务中著作权合理使用问题刍议
摘　要　结合图书馆馆藏外借、馆藏复制等服务工作 ,对如何正确理解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

问题进行探讨 ;并提出“有限使用”的概念和原则 ,其中包括 :用户存限原则 ;内容存限原则 ;技术

存限原则。参考文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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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为读者提供文献服务的过程中 ,图书馆应如何正确

理解和执行著作权法的规定 ,在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框

架内 ,为读者提供良好的服务 ,是关系到图书馆能否更好地

开展工作 ,提高效益的重要问题。在这里笔者谈一谈个人

看法。

1 　著作权的合理使用制度

我国著作权法的基本精神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 ,保护著

作者的权利 ,包括著作者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 ;这是我国

著作权法的核心任务。第二 ,促进社会公益事业 ,也就是促

进社会文化、经济事业的持续增长。这两个方面充分体现

了著作权法的基本立法思想 ,即保证人类精神财富的公平

分享以及促进人类文化的进步。任何作品价值的实现有赖

于两个条件 :第一是作品的产生 ,第二是作品的使用。作品

的产生和使用是著作权问题产生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因此

著作权法的公平性原则应体现在这两个方面的协调和均衡

上。吴汉东在《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一书中说 :“著作

权法在实现其促进文化事业发展、保障作者及其他主体利

益、实现社会公平等多重价值目标的过程中 ,必须统筹兼

顾 ,平衡协调各种可能相互冲突的因素 ,才能真正发挥作

用。从这个意义上说 ,平衡是现代著作权法的基本精神。”

他还提到 ,美国众议院在就美国 1988 年《伯尔尼公约》实施

法令所作的报告中宣称 ,“著作权立法须作出如下考虑 :除

作品创作及专有权的保护期限外 ,国会尚须权衡公众因对

个别权益的保护所付出的代价和取得的利益。宪法规定设

立版权的目的在于促进思想的传播以推广知识。”“版权的

目的不在奖励作者 ,而在于保障公众从作者的创作中受

益。”为平衡和协调作品创作者、传播者和使用者之间客观

存在的利益关系 ,各国著作权法在对著作权人的利益实行

切实和合理的保护的同时 ,还引入著作权的合理使用原则 ,

对著作权进行必要的限制 ,防止权利滥用 ,以达到保护公众

利益、促进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的目的。韦之在《著作权法原

理》中对“合理使用”的解释是 :“他人依法律的明文规定 ,不

必经著作权人许可而无偿地使用其作品的行为”。吴汉东

对“合理使用”所下的定义是 :“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 ,不必

征得著作权人的同意 ,又不必向其支付报酬 ,基于正当目的

而使用他人著作权作品的合法行为。”

我国著作权法列举了属于合理使用的一系列行为 ,其

中主要有 : ①为个人学习、研究和欣赏 ,使用他人已经发表

的作品 ; ②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 ,在作

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 ③为报道时事新闻 ,在

报纸、期刊、广播、电视节目或者新闻记录影片中引用已经

发表的作品 ; ④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 ,翻译或者少

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 ,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 ,但不得

出版发行 ; ⑤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 ,为

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 ,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应当说 ,

这些规定基本上界定了合理使用的范围 ,使得对著作权作

品的合理使用有了法律的依据。

2 　图书馆服务中的著作权合理使用问题分析

一般情况下 ,图书馆馆藏文献的绝大部分是受著作权

保护的作品。涉及到著作权合理使用问题的图书馆服务 ,

在传统的印刷型作品 (包括需要通过光学设备和方法使用

的缩微平片、缩微胶卷、幻灯片、电影胶卷等) 以及非网络型

电子作品 (包括录音带、录像带和计算机磁带、磁盘、光盘

等)的范围内 ,主要有馆藏的外借和复制两个方面的问题。

网络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是近年来出现的较为复杂并带有广

泛意义的问题 ,与其有关的图书馆服务工作所需要考虑的

问题将在其它文章中进行讨论。

211 　关于图书馆馆藏外借

由于图书馆为读者提供免费的借阅服务 ,有可能使作

品的销量受到影响 ,有些国家 (如德国)的法律赋予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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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共借阅权”,规定图书馆要付给著作权人一定的版税 ,

以弥补其损失。这一做法在中国是值得商榷的。就中国国

内的具体情况来看 ,一方面 ,由于图书馆馆藏文献借阅规则

(如借期)的限制 ,使用图书馆藏书远不如使用个人藏书方

便 ,读者不会因为图书馆收藏有某一作品而自己就一定不

予收藏 ;另一方面 ,读者也不会因为图书馆没有收藏某一作

品而一定要自己去收藏。从国内某家最为知名的图书销售

公司的中文图书销售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到 ,对各类图书馆

的销售量只占该公司销售总额的一小部分 (约为 5 %) ,这一

数字应当是具有代表性的。

我国著作权法中有关合理使用的条款 ,未涉及图书馆

馆藏外借的问题。可以认为 ,著作权法自然地认定正常情

况下的馆藏外借是当然的合理使用行为。所谓“正常情

况”,是指图书馆在开展馆藏外借活动时 ,不存在盈利意图。

当然 ,在某些情况下 (如馆际互借) ,为抵消服务成本的消

耗 ,适当地收取一定的费用也应认为是合理的。对于图书

馆来说 ,不论一份馆藏文献为多少读者所重复使用 ,也不论

一份馆藏文献在多长的时期内为读者使用 ,只要是正常外

借 ,就不构成侵权。著作权法的这种自然认定 ,除考虑到图

书馆的公益性特点之外 ,恐怕还有另外一个影响因素 ,就是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一件文献实体在某一时间区间只能同

时存在一位使用者。或许我们可以说 ,著作权法认为当“同

时使用者”只有一人时 ,图书馆馆藏的外借使用无异于私人

收藏的外借使用 ,因而是合理的。“同时使用者”或“并发用

户”的概念在对涉及著作权保护的图书馆服务进行分析时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可以借用上述思辩逻辑 ,将“同

时使用者”或“并发用户”的数量作为判断馆藏使用行为是

否构成侵权的条件之一。

212 　关于图书馆馆藏的复制

实际上 ,作品的复制是著作权保护最核心的问题。我

国著作权法对“复制”的定义是 :“以印刷、复印、临摹、拓印、

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多份的行

为”。值得注意的是 ,抄写未被明确列入复制行为的范围。

其实 ,如果临摹和拓印列于复制范围之中 ,抄写也应属于复

制。这三种行为的共同之处是 ,除手工工具、纸张及墨料、

颜料之外不再借助其它的机械或电子设备。但与当今广泛

采用的数字化技术相比较 ,抄写的复制效率极低 ,复制者一

般不会采用抄写手段来达到非法盈利的目的 ;临摹和拓印

复制效率也低 ,但由于具有很高的利润 ,所以成为非法复制

者乐于采用的一种手段。因此可以逻辑地认为 ,技术手段

是认定复制行为是否为合法时所应考虑的间接而基本的因

素之一。假设某种复制行为是非法的 ,但由于所采用的技

术方法效率极低 ,使得这种行为实施的可能性极小 ,此时著

作权法可对这种行为不予关注。与图书馆文献服务有关的

复制大体有两方面的情况 :

(1)图书馆为完善 (替换或保存)馆藏作品进行的复制。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 ,“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

美术馆等 ,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 ,复制本馆收藏的作

品”属于合理使用。这一条款中不包括“为出借的需要复制

本馆收藏的作品”的含义 ,所以为出借目的对处在法律保护

范围内的作品进行复制是不合法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图

书馆不可以出借版权作品的复制件。其原因是对于现代图

书馆来说 ,单纯的保存版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图书馆收藏

的绝大部分版本主要是为了向读者提供服务。所以如果馆

藏作品原件已经损坏或将要损坏 ,图书馆可以根据著作权

法的规定 ,为保存版本进行作品的复制以替换原件。在这

种情况下 ,复制件应该是可以用于出借的 ;但是损坏的原件

应予销毁。此外 ,如果作品不在法律保护范围 (如已经超出

保护期限) ,对其进行复制并出借该复制件也应该认为是合

法的。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有关条款 ,下列图书馆馆藏文

献不在保护范围 : ①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文件 ,及各

类法律法规 ; ②时事新闻 ; ③历法、数表、通用表格和公式 ;

④作者去世已满 50 年的作品。这几类作品可以由图书馆进

行复制并向读者出借复制件。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有

些作品虽然出版年已经超过 50 年 ,但是作品的作者尚未辞

世 ,或者辞世未满 50 年 ;这些作品仍然处于法律保护期限之

内 ;图书馆应严格遵守法律规定 ,不得将其为出借目的进行

复制。

(2)图书馆为读者的教学科研需求进行馆藏作品的复

制。

著作权法规定 ,“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 ,翻译

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 ,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

用”,属于合理使用。虽然这一条款未说明“少量复制”是指

某一作品少量复份的复制 ,还是某一作品的少量内容的复

制 ,一般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 ,图书馆为读者的教学和科研

需求进行作品部分内容的复制属于合理使用 ;而对作品全

部内容的复制 ,应视为已超出合理使用的范围。然而从实

践的角度考虑 ,对读者的复制请求进行目的性判断和确认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此图书馆最好不直接为读者进行

作品的复制 ,读者如确有合理需求可自行解决复制问题。

如果读者在从图书馆将馆藏文献外借后进行非法复制 ,应

由其个人承担法律责任 ,图书馆没有任何连带责任 ,除非有

确凿证据可以证明图书馆事先了解读者非法复制计划。

3 　图书馆馆藏文献的“有限使用”原则

概括以上叙述 ,在图书馆服务的范围内 ,著作权法中

“合理使用”的概念可以更加通俗、明确地转述为“有限使

用”。有限使用与著作权法理论中的“限制使用”是不同的

概念。有限使用是针对作品的使用者而提出的 ,包含以下

几条基本原则 :

(1)用户有限原则。即同时使用同一件作品的人数 (并

发用户数)应是有限的。

(2)内容有限原则。即出于合理目的对一件作品进行

复制在内容的篇幅上应是有限的。

(3)技术有限原则。即对一件作品进行复制所采用的

技术手段应是有限的。 (下转第 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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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馆学会第 6 届编译出版委员会成立暨工作会议召开

　　中国图书馆学会第 6 届编译出版委员会成立暨

工作会议于 2002 年 1 月 16 至 17 日在冰城哈尔滨市

召开。黑龙江省文化厅党组成员、纪检书记王珍珍 ,

黑龙江省文化厅社会文化图书馆处处长任彦芳 ,黑

龙江省图书馆馆长、省学会理事长王海泉 ,中国图书

馆学会秘书长汤更生等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

全国各地的 30 多名委员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本届编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李万健主

持。本届编译出版委员会主任徐引篪宣布了委员会

组织机构及成员名单 ,并作本届委员会工作设想的

报告。委员会下设的图书馆学著作编辑出版专业委

员会、图书馆学期刊编辑出版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图

书馆年鉴》编辑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 ,分别就本专业

委员会的工作打算作了发言。

与会委员围绕本届编译出版委员会应开展的工

作进行了热烈研讨 ,对委员会及其各专业委员会的工

作设想提出了许多很好的补充、修改意见 ,为形成一

个既有创新性又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奠定了基础。

委员会一致表示 ,要努力工作 ,为活跃专业学术 ,总结

宣传科研成果 ,为发展图书馆事业做出新贡献。

会议洋溢着团结、热烈、向上的气氛 ,开得圆满

成功。(里边)

(上接第 81 页)

如果可以满足以上一条或多条原则 ,对图书馆馆藏作品

的使用就应该认为是合理使用。这些原则甚至可以进一步延

伸扩展到对网络作品著作权保护问题的研究范围 ,使图书馆

工作者在进行网络作品服务时 ,可以明确地了解和掌握法律

的尺度 ,切实保障著作权人和读者两方面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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